
政策解读-《宿州市埇桥区2024年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实施方案》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城区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工作，规范统一指导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实施，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国办发〔2022〕22号）《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安徽省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行动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建城函〔2022〕811号）《宿州市2024年度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实施方案》（宿建〔2024〕61号）等文件精神，在充分借鉴其他地区城市更新改造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广泛征求了相关单位意见，经充分考虑并采纳有关意见、建议后，对《方案》进行进一步优化完善，有效推进宿州市埇桥区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二、起草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国办发〔2022〕22号）
2.《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安徽省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行动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建城函〔2022〕811号）
[bookmark: _GoBack]3.《宿州市2024年度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实施方案》（宿建〔2024〕61号）
三、主要内容
本方案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改造内容
一、燃气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
1.市政管道与庭院管道。全部灰口铸铁管道；不满足安全运行要求的球墨铸铁管道；运行年限满20年，经评估存在安全隐患的钢质管道、聚乙烯（PE）管道；运行年限不足20年，存在安全隐患，经评估无法通过落实管控措施保障安全的钢质管道、聚乙烯（PE）管道；存在被建构筑物占压等风险的管道。
2.立管（含引入管、水平干管）。运行年限满20年，经评估存在安全隐患的立管；运行年限不足20年，存在安全隐患，经评估无法通过落实管控措施保障安全的立管。
3.厂站和设施。存在超设计运行年限、安全间距不足、临近人员密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等问题，经评估不满足安全运行要求的厂站和设施。
4.用户设施。居民用户的橡胶软管、需加装的安全装置等；工商业等用户存在安全隐患的管道和设施。
二、其他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
1.供水管道和设施。水泥管道、石棉管道、无防腐内衬的灰口铸铁管道；运行年限满30年，存在安全隐患的其他管道；存在安全隐患的二次供水设施。
2.排水管道。平口混凝土、无钢筋的素混凝土管道，存在混错接等问题的管道，运行年限满50年的其他管道。
3.供热管道。运行年限满20年的管道，存在泄漏隐患、热损失大等问题的其他管道。
第二部分：改造具体项目内容
实施宿州市主城区城镇燃气管网及场站设施更新改造等4个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约9.5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约3亿元。项目如下：1、埇桥区城东片区排水防涝体系建设工程；2、黄淮海（宿州）智慧物流产业园防洪排涝工程；3、符离新区排水防涝雨水管网建设工程项目；4、城镇燃气管网及场站设施更新改造。
第三部分：改造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建立健全政府统筹、专业经营单位实施、有关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推进机制，充分发挥行业管理部门、街道、社区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工作。
（二）明确责任分工。
要明确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的责任分工，加强管理和监督，定期评估，适时通报调度，确保有序组织实施。要明确不同权属类型老化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实施主体，督促专业经营单位切实承担主体责任，有序实施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工作。加强专业经营运维养护能力建设，定期开展检查、巡查、检测、维护，依法组织燃气压力管道定期检验，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健全应急抢险机制，提升迅速高效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三）完善配套政策。
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资金由政府、经营单位、用户合理分担机制。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地方财政资金可给予适当补助，引导和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加大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按照“成本补偿”原则，统筹做好道路开挖修复、园林绿地补偿等收费事项。同步推进城市管网信息化建设，将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信息纳入城市地下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并与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技术标准支撑，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标准规范，强化市场治理和监管，促进市场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发展。
（四）规范项目实施。
精简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涉及的审批事项和环节，建立健全快速审批机制。抓紧组织项目实施，有序安排施工区域、时序、工期，做好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汛期排涝等工作的衔接，系统性推动城市地下管网等分片区统筹改造，避免出现改造工程碎片化、重复开挖、“马路拉链”、多次扰民等情况。加强施工质量安全监管，严格执行现行相关施工、验收标准和技术规范，按规定做好改造通气、通水等关键环节安全监控，强化施工安全事故和质量安全隐患防范，做好工程验收移交和档案管理。依法实施燃气压力管道施工告知和监督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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